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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中小学

河东区教育和体育局

关于做好 2020 学年普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学校

学生和班级省级、市、区级评优工作的通知

：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

用，教育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按照省、市、

区相关评优工作通知要求，现就 2020 学年普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

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、市、区级评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项目

普通高中学校包括：省、市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

秀班集体，区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。初中学校包括市级优

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班集体，区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

干部。小学学校包括区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。

二、评选数量

按照高中学校、初中学校、小学学校在籍学生总数和行政班

级总数确定。各学校具体名额见附件。

三、评选范围、条件及程序

省级评优评选范围、条件及程序严格按照《山东省高中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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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详见附件 1。

市、区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班集体的标准参照

省级标准执行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上报材料。包括省、市、区级《优秀学生申报表》《优

秀学生干部申报表》《优秀班集体申报表》；学校公示照片或截

图；市、县（区）教育部门审核结果、各类优秀推荐汇总表及公

示照片或截图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省级评优相关材料普通高中学校通过高中

学籍管理系统报送，具体操作要求请登录系统查看。

联系方式：基础教育科，8383236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工作程序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《山

东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开展

工作，将主动公开原则贯穿于宣传、推荐、评选、审核、公示、

报送全过程，确保组织实施和评选结果公平公正。

（二）把握工作标准，严明纪律要求。各学校要坚决杜绝推

荐、评选过程中的不正之风，自觉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。一经发

现并核实有弄虚作假、以权谋私等问题的，将取消相关学生的获

奖资格，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校要加大工作宣

传力度，将评先树优工作作为推动学校德育工作和学生全面发展

的重要手段，加大对推荐对象先进事迹宣传，充分发挥先进榜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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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示范带动作用。

附件：1.山东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管理办法

2.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、小学学校推荐评选工作要求

河东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1 年 3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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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
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教育引导广大高中阶段学生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（含

高职院校举办的中职班，下同）。

第三条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包括：省级优秀学

生、省级优秀学生干部、省级优秀班集体。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

职业学校分别组织评选。

第四条 省级优秀学生参评对象为：省内高中阶段学校在籍

并实际就读的学生；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：省内高中阶

段学校在籍并实际就读，在学生会、班委会或团组织中担任职务

的学生；省级优秀班集体参评对象为：省内高中阶段学校所有行

政班级。

第五条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每年度组织一次，

一般于每学年第一学期末部署开展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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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参评省级优秀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

向，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劳动、爱科学、爱社会主义，在思想和

行动上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2.模范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》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《中

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》，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、良好

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，有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沟通能力，有服

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

的好评。

3.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高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能力突出，

学习成绩优秀；勤于思考，善于质疑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

能力；加强体育锻炼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本学年体质健康测试

和艺术素质测评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（因病或残疾免予测试的除

外）；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，尊重、热爱劳动，积极参加日常生

活劳动、集体劳动、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。

4.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还须具有较高专业技能水平，有创新意

识和吃苦耐劳精神，社会实践能力强。将齐鲁工匠后备人才、技

能大赛成绩、“1+X”等级证书以及学生在创新创业、实习实训、

文明风采大赛等活动中的表现作为评选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七条 参评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在省级优秀学生评选条件的

基础上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组织工作能力，工作积极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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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负责，有奉献精神，热忱为同学服务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。

2.热心社会工作，责任心强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在所从事

的社会工作中表现突出。

3.在学生会、班委会、团组织中担任职务，且累计不少于 3

个学期。

第八条 参评省级优秀班集体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班级具有积极进取、团结互助、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，具

有勤奋刻苦、奋发向上、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。

2.班级凝聚力强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并取得优

异成绩。

3.在市级及以上比赛等活动中荣获荣誉较多的班级，优先评

选为优秀班集体。

第三章 评选程序

第九条 名额分配

省级优秀学生每年评选数量按照当年在籍学生总数的 5‰确

定，省级优秀学生干部每年评选数量按照当年在籍学生总数的

1‰确定，省级优秀班集体每年评选数量按照当年行政班级总数

的 5%确定。以上评优名额由省教育厅统筹考虑各地学生数量和办

学情况分配至各市教育行政部门。各地名额分配应兼顾区域内各

高中阶段学校，学校名额分配重点向毕业年级倾斜。

第十条 学校推荐

1.学校成立评选委员会，根据相关评选政策和培养类型特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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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详细的评选方案，并进行组织发动。

2.参评学生通过现场或网络，以自我陈述、展示、答辩等方

式参与班级评选，评选要尽量吸收该班级所有任课教师和学生的

意见，并组织家长代表进行监督，中等职业学校可邀请行业企业

代表参加，确定推荐人选。参评班集体根据评选条件准备申报材

料，进行校内陈述、展示。

3.学校评议。学校评选委员会召开会议（会议纪要须存档至

次年年底备查），对班级推荐人选和班集体进行评议。评选会议

的程序一般为审阅材料、讨论、投票和结果统计。统计结果及时

公布并存档备查。

4.校级公示。依据投票结果，将推荐人选和班集体的基本情

况在学校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公示无

异议后，按照分配名额上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。

第十一条 市县审核

1.各市及有推荐名额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推

荐的人选、班集体及评选程序逐级进行审核，确保拟推荐对象符

合评选条件和程序要求。

2.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在官方网站、官方微信

公众号或面向公众的其他场所对拟推荐对象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

少于 3个工作日。

3.对公示有异议的要认真进行调查处理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

照分配名额上报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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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省级审定公布

省教育厅对各市推荐的人选和班集体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在

省教育厅官方网站进行公示。对有关异议进行调查处理，经审核

并查实有问题的推荐对象，取消该名额，不再递补。经审核确定

的省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名单发文公布，并

颁发荣誉证书，个人荣誉记入本人综合素质评价档案。

第四章 工作纪律

第十三条 评选过程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严禁参

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接受学生、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任何形式的请

托，严禁在评选过程中接受任何宴请或礼品礼金。

第十四条 对 3 年内因违规办学等行为受到市级及以上通报

批评或其他行政处理的学校，减少或取消推荐名额。

第十五条 对未按规定条件和规定程序组织推荐的学校，进

行通报批评，下一年度减少名额分配数量或取消评选申报资格；

对审核监管不到位的市，减少下一年度评选名额分配数量。

第十六条 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，将按照相关纪律要求和干

部管理权限提交相关部门予以查处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山东省教育厅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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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、小学学校推荐评选相关
说明及工作要求

一、评选范围、名额分配推荐评选说明

1.普通高中省级、市、区级优秀学生参评对象为：2018-2020

级学校在籍并实际就读的学生；省、市、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参评

对象为：普通高中在籍并实际就读，在学生会、班委会或团组织

中担任职务的学生，且累计不少于 3 个学期；省、市级优秀班集

体参评对象为：普通高中 2018-2020 级所有行政班级。优秀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比例为 5:1。

2.初中学校市、区级优秀学生参评对象为：2018-2020 级学

校在籍并实际就读的学生；市、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：

初中学校在籍并实际就读，在学生会、班委会或团组织中担任职

务的学生，且累计不少于 3个学期；市级优秀班集体参评对象为：

初中学校 2018-2020 级所有行政班级。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

比例为 5:1。

3.小学学校区级优秀学生参评对象为：2015-2020 级学校在

籍并实际就读的学生；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：小学学校

在籍并实际就读，在大队委、班委会中担任职务的学生，且累计

不少于 3个学期；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比例为 5:1。

二、省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推荐评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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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要求

确定推荐的学生和班级由市、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及高中学校

通过学籍平台分别填报相应类别申报表（可作为推进人选和班集

体的基本情况进行校级公示），并将有关材料作为附件“每生一

档”上传。各级安排专人负责填报，对填报过程把关负责。

1.被推荐学生附件上传材料包括：

①学校关于优秀人选的公示材料。原件扫描 PDF 格式上传，

不大于 2M。

②校级公示电子照片（不需要进行班级公示）。

③县级推荐的公示信息。网页截图格式，不大于 300K；或能

体现公示具体地点、具体信息、有学生（群众）现场观看场景，

上传 3幅，每幅不大于 1M。

④市级推荐的公示信息。网页截图格式，不大于 300K。

具体操作以系统要求为准。

2.时间安排。

①收到通知后，有推荐任务的高中学校根据推荐程序，严格

按照分配名额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完成审核公示工作。

②2020 年 2月 27 日—3月 15 日，开放学籍填报平台，通过

学籍管理平台逐级推荐上报。县区审查工作小组负责对学校推荐

的人选进行审查，并写出审查报告，确保拟推荐人选符合评选条

件和程序要求。审查报告由审查工作小组组长签字并盖单位公章，

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③2020 年 3月 20 日—31 日，市教育局完成审核及公示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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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导出本地汇总表核对无误后将评选结果汇总上传省教育厅。

三、市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，区级优秀

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报送工作要求

①根据工作安排，市级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

体的评选工作于 3月 10 前完成，区级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

选工作于 3月 5 日前完成。

②各学校将市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，区

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公示材料、申报表、汇总表加盖公章

报送至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，电子版发送至基教科邮箱。

联系电话：8383236；邮箱：hdjcjyk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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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普通高中学生和班级省、市、区级评优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单 位

区级 市级 省级

三好名额 优干名额 三好名额 优干名额 班集体名额 三好名额 优干名额 班集体名额

1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705 141 43 8 10 44 8 10

2 临沂外国语学校 285 57 21 4 4 22 4 4

3 临沂蒙凌实验学校 10 2

4 临沂汤泉高级中学 20 4 3 1 1 1

5 临沂正直实验学校 18 5 1 1

6 明德实验学校 4 1

7 鲁州学校 3 1

合 计 1587 319 68 13 14 68 13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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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初中学校学生和班级市、区级评优名额分配表

单位

区级 市级

三好名额 优干名额 三好名额 优干名额 班集体名额

临沂外国语学校 57 11 6 1 2

临沂凤凰实验学校（初中） 169 34 16 3 4

临沂第27中学 175 35 17 4 3

临沂河东工业园实验学校（初中） 55 11 5 1 1

东兴实验学校（初中） 107 21 10 2 2

临沂桃园中学 64 13 7 1 1

临沂益民实验中学 93 19 8 2 2

临沂汤头中学 70 14 8 2 2

临沂八湖中学 37 7 4 1 1

临沂刘店子中学 77 15 8 1 2

临沂太平中学 60 12 6 1 1

临沂相公中学 82 17 8 1 2

临沂郑旺中学 111 22 11 2 2

临沂凤凰岭中学 48 9 5 1 1

临沂汤河中学 82 17 8 2 2

临沂葛沟中学 21 5 2 1 1

临沂正直实验学校（初中部） 13 3 1

临沂第三十一中学 175 34 18 4 3

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104 21 12 2 3

临沂第三十三中学 88 18 9 2 2

临沂沭河学校（中学部） 39 8 5 1 1

育杰初中 7 1

天使学校 5 1 1

合计 1739 348 175 35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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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学学校学生区级评优名额分配表

单 位 优干名额 三好名额

临沂第九实验小学 210 42

临沂第十实验小学 223 45

临沂东城实验小学 142 29

临沂凤凰实验学校（小学） 219 44

河东工业园实验学校（小学） 118 23

河东东兴实验学校（小学） 63 13

临沂北京路小学 56 11

临沂桃园小学 29 6

临沂九曲小学 135 27

临沂幸福小学 91 18

临沂军部街小学 15 3

临沂益民实验小学 110 22

河东区汤头小学 171 34

河东区林子小学 43 9

河东区五湖小学 41 8

河东区葛沟小学 61 12

临沂葛沟中学（小学部） 19 4

河东区八湖小学 96 19

河东区刘店子小学 138 27

河东区郑旺小学 144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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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区洪瑞小学 82 17

河东区相公小学 159 32

河东区南旺小学 59 12

河东区凤凰岭小学 142 29

河东区常庄小学 54 11

河东区汤河小学 131 26

河东区信合小学 68 13

河东区太平小学 91 18

河东区长春路实验小学 48 9

临沂外国语学校 25 5

开发区一小 351 71

临沂沂河实验小学 135 27

临沂长安路小学 99 20

临沂佳和小学 53 11

开发区二小 184 37

开发区三小 187 37

临沂沭河学校（小学部） 87 17

河东区智星学校 35 7

临沂育杰学校 11 2

临沂天使国际学校 22 5

合计 4147 8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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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中阶段学校省级优秀学生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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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高中阶段学校省级优秀学生干部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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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高中阶段学校省级优秀班集体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学校名称 班级名称（年级+班级） 班级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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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学生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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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学生干部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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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班集体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学校名称 班级名称（年级+班级） 班级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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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普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学校区级优秀学生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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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普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学校区级优秀学生干部汇总表
学校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姓名 性别 学 校 注册学号 身份证号 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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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学生申报表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所在学校 年级班级 校内职务

注 册

学 号

学业水

平考试

成 绩

政治 语文 数学 外语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生物
信息

技术

通用

技术

主

要

事

迹

主要事迹概述（500 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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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班主任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学

校

评

选

推

荐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县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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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所在学校 年级班级
校内职务

及任职时间

注 册

学 号

学业水

平考试

成 绩

政治 语文 数学 外语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生物
信息

技术

通用

技术

主

要

事

迹

与

任

职

情

况

主要事迹及任职学生干部经历概述（500 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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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与

任

职

情

况

班主任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学

校

评

选

推

荐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县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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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市级优秀班集体申报表

班级

名称
班级人数

主

要

事

迹

主要事迹（500 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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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 班主任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学

校

评

选

推

荐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县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
